
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成龙校区图书馆地下消防管网维修更换。在不影响消防水压的情况将原有地

下消防网管废弃，采用铺设明管的方式进行维修更换。

二、技术（服务）及参数需求：

1.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1）本工程必须满足采购人对各阶段施工质量及进度的要求，工程质量

须达到 GB 50210-2018《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974-2014《消

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等相关的验收标准。

★（2）服务期限内供应商应按采购人派工单内容、工期等要求，保质完成

施工任务。

★（3）漏项工程处理：施工过程中，发现工程量清单存在漏项工程的，该

漏项工程作为本项目本章采购需求的组成部分，采购人和中标方可以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签订不超过成交金额百分之十的补充合同。

（4）对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工期及后期服务作出详细、完整的承诺，并

提供工程管理人员的书面详细资料。

★2.中标方针对本项目的施工，必须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符

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GB 50210-2018《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2013、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 GB 50209-2010、GB50974-2014《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等。

3.针对本项目的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1）质量要求：按采购人相关要求进行施工，达到或优于国家及行业现

行有效技术规范标准和相关质量要求。

★（2）材料要求：按要求供应施工材料，所有材料均为符合国家质检部门

及生产厂商的质量要求的全新货物。

★（3）安全文明施工要求：满足国家及地方省市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

★（4）安全责任：工程在运输、安装、调试等整个工程活动期间，在工程

实施地点范围内，所有安全责任均由中标方负责；因中标方施工的工程出现质量



问题给采购人或第三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中标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

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所有财产损失及人身安全事故均由供应商负责。

★（5）质保期：两年，质量保修期从单个维修或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

日算起，质量保修期内中标方在不影响采购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负责及时无偿

的返工修复。如使用不当或其它采购人原因所造成的质量问题，中标方负责修复

但所发生的费用由采购人负责。

（6）资料要求：验收合格完成后，中标方应提供完整的《竣工验收资料》2

份给予采购人备案，若有图纸资料还须提供纸质及电子版。

★（7）合同价款：合同价是中标方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

格体现，包括人工、税费、设计、材料、包装、运输、安装、调试、建渣清运、

检测、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及保修期内保修服务与备用物件等所有其他有关各

项的含税费用。

▲（8）中标方在投标时须承诺，项目经理负责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现场的全

面管理和协调。（投标时提供承诺函原件）

（9）报价要求：

★<1>在服务期内，由中标方自行考虑材料涨价因素，采购人不再进行调价。

★<2>本次实施项目中的搬运费为综合考虑费用，采购人不再区分距离远近，

报价时请自行综合考虑。

★<3>投标报价时，在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内的

所有项目名称所包含内容的各项费用都需要填写，如不收取该项费用，则须填写

为“0”，如该项出现空白，则视为自动放弃取费，将免费提供该项服务。

（10）验收方法和标准：

▲<1>中标方在工程竣工后 5 日内准备履约验收，完成后书面通知采购人，

采购人在接到通知后 5 日内组织履约验收，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收合

格证明书》或质量验收报告；

★<2>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中

标方的投标(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与中标方双方

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采购



文件及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

进行验收；

★<3>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工程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标准及

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购人与中标方双方

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

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中标方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4.本工程分项内容和具体要求详见工程清单（见附件），以上内容打“★”

实质性内容，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原件。

★三、商务要求

序号 内容 要求

1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姓名：

2 项目技术负责人 姓名：

3 工期和进度 工期总日历天数：30 天

4 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24 个月

5 质量保修期

两年，质量保修期从单个维修或改造项目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算起，质量保修期内中标方

在不影响采购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负责及时

无偿的返工修复。如使用不当或其它采购人原

因所造成的质量问题，中标方负责修复但所发

生的费用由采购人负责。

6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施工进场后 5个工作日内按合同金

额 30%支付预付款；验收合格后，待审计部门

工程审计结算后的 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

标人支付结算价扣除预付款后的剩余工程款。



注：本章中上述加★的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加▲的为磋商条款。

7 验收

1、本工程以招投标文件、施工图纸、作

法说明、设计变更和国家制订的相关法律法规

的施工及验收规范为质量评定验收标准。

2、由于中标方提供的材料、设备质量不

合格而影响工程质量，其返工费用由中标方承

担且工期不顺延。

3、施工过程中有需要分阶段验收的（如

隐蔽工程等），采购人及中标方双方应及时办

理工程检查与验收手续。工程竣工后，采购人

用户单位首先初检合格后，中标方再通知采购

方主管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验收，采购

方自接到通知 7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如果在

规定时间内未能组织验收，须及时通知中标

方，另订验收日期。工程验收合格后，中标方

向采购人使用单位办理移交手续，并向采购人

使用单位开具工程保修单，承担两年的免费保

修责任（防水五年）。

8 违约责任

1、因一方原因，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时，该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办理合同终止手

续，并由责任方赔偿对方工程造价 10%的违约

金及其它直接经济损失。

2、由于中标方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双

方约定的质量标准，中标方负责修理，所需修

理费用由中标方承担，工期不予顺延。

3、由于中标方原因致使工期延误，每延

误一日由中标方向采购人支付工程中标价的

2‰作为违约金。

… 保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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